关于开展2026年度国际青年人才来华交流
项目申报工作的提示

各国内项目单位：
为帮助项目单位顺利申报2026年度CEP项目，请仔细阅读以下要点，按照新要求开展申报工作。
一、申报时间与形式审查
项目执行期：受理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执行的项目。
申报截止：2026年4月19日（含），逾期系统关闭，不再受理。
形式审查：申报截止后，基金会将统一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不通过者，无补充修改机会。
审查重点：1.签字盖章：申报表须有法人或项目负责人签字；申报表、承诺书、法人证书及工作意向协议，均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。2.内容合规：确保申报材料中的所有必填项均已按要求填写完毕，例如：外国青年须就读/毕业于国外高等学校或就职于国外单位。3.校验码一致：提交的电子版材料下方的校验码，必须与申报系统最终生成的校验码完全一致。
二、申报项目数量
每个单位每类项目（访问交流、国际实习、短期工作）最多可申报2个项目。基金会将择优资助，请各单位认真做好项目遴选，确保申报项目质量。
三、申报主体与流程
申报主体：必须由本单位指定的CEP项目主管部门（如国合处、科技处、人力资源部门等）进行统一注册，获取单位主账号。个人无法直接申报，申报事宜请联系本单位CEP项目主管部门（往年个人注册的申报账号无法参与本期项目申报）。
申报流程：
1.注册账号：各单位CEP项目主管部门在基金项目管理平台注册单位账号（首次登录需填写完整单位信息）。每个单位仅可注册一个主账号，由该主管部门统一管理。
2.线下遴选：主管部门须在线下先行遴选，确定本单位拟申报项目，每类项目（访问交流、国际实习、短期工作）各不超过2项。
3.分配账号：项目确定后，主管部门通过单位主账号创建子账号，分发至拟申报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进行填报。
【注意】每类项目限项填报2项，即当本单位某类项目已填报2项时，该类项目将无法继续通过子账号创建。因此，请各单位务必先完成线下遴选，再为拟申报项目分配子账号。
4.审核提交：填报完成后，主管部门登录主账号审核，将材料统一提交至基金会。
三、人员名单
项目单位需在项目申报时确定国外合作机构（外国青年来源），访问交流类需在项目启动后通过管理平台提交外国青年名单；国际实习和短期工作类项目需在申报时确定人员名单，提供工作接收意向协议。
四、资助额度
项目单位应按资助标准据实申报，对于申报人数过大的项目，单个项目资助上限为20万元人民币。资助上限针对项目申请总金额，对项目内资助的外国青年人数无上限要求，在华天数需满足所属项目类别具体要求。
五、项目宣传
获得立项资助的项目，须配合基金会开展CEP项目宣传。
1.规范使用项目标识
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举办的所有活动（包括但不限于会议、培训、论坛、调研、展览等），需在官方活动名称或活动现场显著位置体现CEP名称及标识、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名称及标识；所涉及的相关宣传物料、出版物、成果报告及新闻传播内容等，须在显著位置体现CEP名称及标识；不得擅自变形、变色或与其他标识组合产生歧义。
2.宣传材料提交
[bookmark: _GoBack]在项目总结阶段，申报单位须提交具有CEP项目、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名称和标识的图片和视频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研讨、实习实践、文化参观、成果总结、欢迎欢送、日常生活等活动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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